个人征信异议申请材料

个人向我行提出异议申请的，应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供查验，同时填写《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并留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备查。

有效身份证件包括：身份证（第二代身份证须复印正反两面）、军官证、士兵证、护照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同胞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外国人居留证等。

附件1

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请人姓名
	
	证件类型及号码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通讯地址
	

	业务信息
	

	异议事项：



	证据材料名称、内容：

	本人确认提出个人信用信息异议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。

本人确认以上内容和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提交虚假材料的所有法律责任。本人确认并声明填写的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、通讯地址均为有效联系方式，征信异议申请中涉及的各类文书通过现场领取、邮件（含电子邮件）、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均视为送达。

本人已知晓自受理行接收并签署日期起，本异议申请进入处理流程。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受理行
	
	受理行联系电话
	

	受理工作人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